
 

证券代码：000719      证券简称：S＊ST 鑫安      公告编号：2009-020 号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 2007 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 

所涉及事项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没有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 2007 年度报告被审计机构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具体所涉及的事项

为： 

1、2007 年 7 月 9 日，焦作鑫安原董事长因涉嫌合同诈骗罪，经司法机关批准，被郑

州市公安局逮捕并立案侦查。截止本审计报告日，司法机关对焦作鑫安原董事长的司法调

查尚未结案，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其对焦作鑫安 2007 年度财务

报表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 

2、焦作鑫安因对外担保、逾期借款未偿还等而被法院查封、冻结了公司主要资产，

包括银行存款、应收票据、房产、在建工程、土地使用权、设备、债权等。在审计过程中，

对于往来款项、实物资产、借款、担保、诉讼及关联交易等会计记录，我们无法实施必要

的审计程序，以证明相关资产、负债的存在性、完整性及公允性；同时无法对焦作鑫安所

执行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是否合理、有效做出判断。 

焦作鑫安未经公司董事会批准为关联企业河南信心药业有限公司担保 2000 万元。受

外部资料限制，我们难以判断焦作鑫安或有事项及关联交易等披露是否完整、准确；因焦

作鑫安对外投资持股 48%的联营企业--河南永媒投资有限公司被郑州市公安局“6.5”专案

组查封，截止本审计报告日，我们无法取得河南永媒投资有限公司 2007 年度财务会计资

料，因此，我们无法判断该等事项对焦作鑫安 2007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3、焦作鑫安已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发生巨额亏损，主要财务指标显示其财务状况严重

恶化，大量逾期债务无法偿还，且存在巨额对外担保；截止本审计报告日，已全面停产两

年半；焦作鑫安管理层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无法作出评估。我们无法通过其他审计程序

就焦作鑫安管理层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表的合理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因此，我们无法判断焦作鑫安继续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07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截止目前，公司仍处于全面停产状态；公司管理人提出的破产重整计划已获法院批准；

关于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的第一、二、三事项尚未得到改善。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3 月 13 日 



 

 


